涞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2022年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各县直部门：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做好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冀政办字〔2022〕57号）、市政府《关于开展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根据县政府主要领导批示，对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逐项清理，在征求了起草或实施部门意见的基础上，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，确定失效2件。清理结果已经在常务会上通过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现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：

附：1.宣布失效的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







宣布失效的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	文件名称及文号
	废止或失效理由
	备注

	《涞源县关于设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开发区专项资金的意见(试行)》涞政〔2020〕1号

	[bookmark: _GoBack]两年有效期到期
	失效

	《涞源县土地整治项目后期管
护利用土地暂行办法》涞政办〔2020〕36号

	两年有效期到期
	失效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涞源县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9月1日
